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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實習實施

要點（修正後全條文） 
                      85.05.16  (85)高醫法字第 050 號函公布 
                      98.04.08  高醫院健通字第 098013 號函公布 
                      98.06.22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社工實習第 2 次會議通過 
                      98.07.13  97 學年度第 1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7.20  97 學年度健康科學院第 13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11.03  高醫院健通字第 098026 號函公布 
                      101.08.15  101學年度人文社會科學院第 1次院務會議暨通識教育中心會議聯席會通過 
                      101.08.20  101 學年度醫社系第 1 次系務會議追認通過   
                      101.11.26  高醫人社院字第 1010008 號函公布 
                      108.05.28  107 學年度醫社系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05.19  108 學年度醫社系第 9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08.13  人文社會科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一、 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八條規定，訂定本要點。 
二、 學生實習目標： 

（一） 增進同學對專業自我與助人技巧的能力。 
（二） 利用實習經驗以整合學校所學。 
（三） 從實務工作中了解自己之興趣及性向，以利學生規劃自己之發展方向及日後

就業選擇之參考。 
（四） 實地瞭解、觀察機構之運作情形，以期理論與實務能相互印證。 

三、 學生實習分三階段進行，分別為實習(一)、實習(二)及實習(三) 
（一） 實習(一) 

於三年級上、下學期實施，各計一學分，以實務技巧及自我成長為原則。 
（二） 實習(二)：自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 

1. 於三年級學期結束之暑假期間實施，計三學分，併入四年級上學期之學分數

計算。  
2. 實習期間不得少於 6 週，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 240 小時。 

（三） 實習(三)   
1. 於四年級上學期實施，計二學分，併入四年級下學期之學分數計算。 
2. 每週實習不得少於 12 小時，實習總時數不得少於 160 小時。 
3. 以本學院周圍 30 公里內之機構為原則。 

（四） 實習時間與機構作息時間相同，實際實習週數及期間依機構之規定，但不得少

於本要點之規定時數。 
四、 學生實習項目與內容應符合下列各項之一： 

（一） 個案工作  
1. 建立關係技巧、訪視技巧與會談技巧練。 
2.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3. 紀錄撰寫。 
4. 個案管理及資源運用。 
5. 社工倫理學習。 

（二） 團體工作   
1. 團體工作規劃。 
2. 團體帶領。 
3. 團體評估及記錄。 
4. 社工倫理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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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社區工作   
1. 社區分析—含人口、問題、需求、資源、社會指標等。 
2. 社區方案設計、執行與評估。 
3. 社區資源開發與運用。 
4. 社區組織與社會行動。 
5. 社工倫理學習。 

（四） 行政管理   
1. 社會工作研究。 
2. 方案設計與評估。 
3. 資源開發與運用。 
4. 督導、訓練與評鑑。 
5. 社會政策與立法倡導。 
6. 社工倫理學習。 

五、 實習機構篩選之標準，需符合下列條件: 
（一） 實習機構資格條件：實習機構應聘有專職社會工作師或具社工專業背景之專職

社會工作相關人員乙名以上，且具備實習制度之下列各類組織： 
1. 公立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2. 經立案之民間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關(構)。 
3. 經立案之團體(以章程中之宗旨或任務含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規定者為

主)。 
4. 公立及私立各大專院校、中學、小學。 
5.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其他機構。 

（二） 機構環境能協助學生專業發展且具備完整的實習制度。 
（三） 實習督導資格條件：社會工作師或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社工師考

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 2 年以上實務工作或教

學經驗。   
六、 實習安排程序 

（一） 聯繫機構調查接受實習學生人數及相關事宜。 
（二） 公布實習機構及各機構之負責老師。 
（三） 召開實習說明會，向學生介紹實習機構概況、實習內容及相關事項。 
（四） 協助學生依本身之興趣及能力，填寫實習機構調查表及學生資料表。 
（五） 學生應按時繳交調查表及資料表，未按時繳交者由本系代為安排實習機構。  
（六） 由本系按各機構之要求及學生實習志願安排實習機構，若因實習名額限制時，

以學習成績決定之。 
（七） 公布各學生實習機構。 
（八） 學生按規定時間自行前往各機構報到。 

七、 實習機構督導學生人數條件限制如下： 
（一） 每位符合資格之機構實習督導，其督導之學生人數以 4 名為限。 
（二） 方案實習督導之人數以 15 名為限。 

八、 學系職責 
（一） 成立學生實習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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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教授專業自我與助人技巧相關課程。 
（三） 蒐集有關實習機構資料以供學生參考，作實習前之準備。 
（四） 實習機構之評估以具有專業督導並能提供適合的實習計劃為原則。 
（五）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之興趣及能力，選擇適當之機構。 
（六） 協助學生瞭解機構工作性質及環境，並提供學生相關資料。 
（七） 定期督導學生實習。 
（八） 學生實習期間，學校督導應對實習生及實習機構進行訪視，訪視內容需包含學    

生權益事項之確認，每學期至少 2 次以上為原則，以瞭解學生實習情況。 
（九） 依實習狀況之需要得以聘請校外專家學者擔任本學系之督導。 

九、 學生職責 
（一） 自行負責往返機構之交通工具及食宿費用。 
（二） 遵守機構之規定，準時上、下班，並接受機構之督導。 
（三） 完成學校及機構規定之實習時數及各項作業。 
（四） 參加學校老師所召開之督導會議，未克參加者需事先以書面請假。 
（五） 請假需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 
（六） 實習前撰寫實習計畫書。 
（七） 實習機構派定後，若學生有特殊原因不克前往實習，應儘速向學校報備。 

十、 實習機構職責 
（一） 提供校方有關機構簡介及各項有關實習之資料。 
（二） 安排督導人員及督導事宜。 
（三） 與學校保持聯繫，若發現學生有不適實習之情況隨時照會學校。 

十一、 其他注意事項 
（一） 學生請假或未依規定參加各項實習活動，達實習總時數之三分之一者，該項實

習成績予零分計算。 
（二） 實習成績的評定為機構與學系各佔 50％，不及格者需重修。 
（三） 系上得依實際需要，規定各機構實習人數。 
（四） 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會團體工作及社會工作實習(一)其中一科不

及格者不得修習社會工作實習(二)、(三)。 
（五） 有關實習之各項爭議事件，交由實習事務小組處理，向系務會議報告或討論決

議之。 
十二、 學生實習結束後，實習成績合於實習機構標準者，實習機構應開具實習證明，相關

規定如下： 
（一） 開具證明之單位應由實習機構之實習督導及負責人簽章以證明實際實習內容

及實習時數。 
（二） 本系依學生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後簽章。 
（三） 證明書格式依考選部規定辦理。 

十三、  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議通過，送教務處檢核後實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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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醫學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院醫學社會學與社會工作學系學生實習實施

要點（修正條文對照表） 
                      85.05.16  (85)高醫法字第 050 號函公布 
                      98.04.08  高醫院健通字第 098013 號函公布 
                      98.06.22  97 學年度第 2 學期社工實習第 2 次會議通過 
                      98.07.13  97 學年度第 12 次系務會議修正通過 
                      98.07.20  97 學年度健康科學院第 13 次院務會議通過 
                      98.11.03  高醫院健通字第 098026 號函公布 
                      101.08.15  101學年度人文社會科學院第 1次院務會議暨通識教育中心會議聯席會通過 
                      101.08.20  101 學年度醫社系第 1 次系務會議追認通過   
                      101.11.26  高醫人社院字第 1010008 號函公布 
                      108.05.28  107 學年度醫社系第 10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05.19  108 學年度醫社系第 9 次系務會議通過 
                      109.08.13  人文社會科學院 109 學年度第 1 次院務會議通過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同現行條文 一、依本校「學生實習辦法」第八條規

定，訂定本要點。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二、學生實習目標： 
(一) 增進同學對專業自我與助人技巧的

能力。 
(二) 利用實習經驗以整合學校所學。 
(三) 從實務工作中了解自己之興趣及性

向，以利學生規劃自己之發展方向

及日後就業選擇之參考。 
(四) 實地瞭解、觀察機構之運作情形，

以期理論與實務能相互印證。 

本條未修正 

三、學生實習分三階段進行，分別為實

習(一)、實習(二)及實習(三) 
(一) 實習(一) 

於三年級上、下學期實施，各計一

學分，以實務技巧及自我成長為原

則。 
(二) 實習(二)：自 109 學年度入學新生起 
1. 於三年級學期結束之暑假期間實

施，計三學分，併入四年級上學期之

學分數計算。  
2. 實習期間不得少於 6 週，實習總時數

不得少於 240 小時。 
(三) 實習(三)   
1. 於四年級上學期實施，計二學分，併

入四年級下學期之學分數計算。 
2. 每週實習不得少於 12 小時，實習總

時數不得少於 160 小時。 

三、學生實習分三階段進行，分別為實

習(一)、實習(二)及實習(三) 
(一) 實習(一) 

於三年級上、下學期實施，各計一

學分，以實務技巧及自我成長為原

則。 
(二) 實習(二) 

1. 於三年級學期結束之暑假期間實

施，計二學分，併入四年級上學期之

學分數計算。  
2. 實習期間不得少於 6 週，實習總時數

不得少於 240 小時。 
(三) 實習(三)   
1. 於四年級上學期實施，計二學分，併

入四年級下學期之學分數計算。 
2. 每週實習不得少於 12 小時，實習總

時數不得少於 160 小時。 

修正實習 (二 )
學分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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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本學院周圍 30 公里內之機構為原

則。 
(四) 實習時間與機構作息時間相同，實

際實習週數及期間依機構之規定，

但不得少於本要點之規定時數。 

3. 以本學院周圍 30 公里內之機構為原

則。 
(四) 實習時間與機構作息時間相同，實

際實習週數及期間依機構之規定，

但不得少於本要點之規定時數。 
同現行條文 四、學生實習項目與內容應符合下列各

項之一： 
(一) 個案工作  
1. 建立關係技巧、訪視技巧與會談技巧

練。 
2. 社會暨心理評估與處置。 
3. 紀錄撰寫。 
4. 個案管理及資源運用。 
5. 社工倫理學習。 

(二) 團體工作   
1. 團體工作規劃。 
2. 團體帶領。 
3. 團體評估及記錄。 
4. 社工倫理學習。 

(三) 社區工作   
1. 社區分析—含人口、問題、需求、資

源、社會指標等。 
2. 社區方案設計、執行與評估。 
3. 社區資源開發與運用。 
4. 社區組織與社會行動。 
5. 社工倫理學習。 

(四) 行政管理   
1. 社會工作研究。 
2. 方案設計與評估。 
3. 資源開發與運用。 
4. 督導、訓練與評鑑。 
5. 社會政策與立法倡導。 
6. 社工倫理學習。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五、 實習機構篩選之標準，需符合下列

條件: 
(一) 實習機構資格條件：實習機構應聘

有專職社會工作師或具社工專業背

景之專職社會工作相關人員乙名以

上，且具備實習制度之下列各類組

織：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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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公立社會福利、勞工、司法、衛生機

關(構)。 
2. 經立案之民間社會福利、勞工、司

法、衛生機關(構)。 
3. 經立案之團體(以章程中之宗旨或任

務含社會工作、社會福利相關規定者

為主)。 
4. 公立及私立各大專院校、中學、小學。 
5. 經中央主管機關評鑑合格之其他機

構。 
(二) 機構環境能協助學生專業發展且具

備完整的實習制度。 
(三) 實習督導資格條件：社會工作師或

符合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

社工師考試應試資格之社會工作相

關人員專業背景，且至少應有 2 年

以上實務工作或教學經驗。   
同現行條文 六、 實習安排程序 

(一) 聯繫機構調查接受實習學生人數及

相關事宜。 
(二) 公布實習機構及各機構之負責老

師。 
(三) 召開實習說明會，向學生介紹實習

機構概況、實習內容及相關事項。 
(四) 協助學生依本身之興趣及能力，填

寫實習機構調查表及學生資料表。 
(五) 學生應按時繳交調查表及資料表，

未按時繳交者由本系代為安排實習

機構。 
(六) 由本系按各機構之要求及學生實習

志願安排實習機構，若因實習名額

限制時，以學習成績決定之。 
(七) 公布各學生實習機構。 
(八) 學生按規定時間自行前往各機構報

到。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七、實習機構督導學生人數條件限制如 
下： 
(一) 每位符合資格之機構實習督導，其

督導之學生人數以 4 名為限。 
(二) 方案實習督導之人數以 15 名為限。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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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現行條文 八、學系職責 
(一) 每位符合資格之機構實習督導，其

督導之學生人數以 4 名為限。 
(二) 方案實習督導之人數以 15 名為限。 
(三) 蒐集有關實習機構資料以供學生參

考，作實習前之準備。 
(四) 實習機構之評估以具有專業督導並

能提供適合的實習計劃為原則。 
(五) 協助學生瞭解自己之興趣及能力，

選擇適當之機構。 
(六) 協助學生瞭解機構工作性質及環

境，並提供學生相關資料。 
(七) 定期督導學生實習。 
(八) 學生實習期間，學校督導應對實習

生及實習機構進行訪視，訪視內容

需包含學生權益事項之確認，每學

期至少 2 次以上為原則，以瞭解學

生實習情況。 
(九) 依實習狀況之需要得以聘請校外專

家學者擔任本學系之督導。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九、學生職責 
(一) 自行負責往返機構之交通工具及食

宿費用。 
(二) 遵守機構之規定，準時上、下班，

並接受機構之督導。 
(三) 完成學校及機構規定之實習時數及

各項作業。 
(四) 參加學校老師所召開之督導會議，

未克參加者需事先以書面請假。 
(五) 請假需依實習機構之規定辦理。 
(六) 實習前撰寫實習計畫書。 
(七) 實習機構派定後，若學生有特殊原

因不克前往實習，應儘速向學校報

備。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十、實習機構職責 
(一) 提供校方有關機構簡介及各項有關

實習之資料。 
(二) 安排督導人員及督導事宜。 
(三) 與學校保持聯繫，若發現學生有不

適實習之情況隨時照會學校。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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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現行條文 十一、其他注意事項 
(一) 學生請假或未依規定參加各項實習

活動，達實習總時數之三分之一

者，該項實習成績予零分計算。 
(二) 實習成績的評定為機構與學系各佔

50％，不及格者需重修。 
(三) 系上得依實際需要，規定各機構實

習人數。 
(四) 社會工作概論、社會個案工作、社

會團體工作及社會工作實習(一)其
中一科不及格者不得修習社會工作

實習(二)、(三)。 
(五) 有關實習之各項爭議事件，交由實

習事務小組處理，向系務會議報告

或討論決議之。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十二、學生實習結束後，實習成績合於

實習機構標準者，實習機構應開具實習

證明，相關規定如下： 
(一) 開具證明之單位應由實習機構之實

習督導及負責人簽章以證明實際實

習內容及實習時數。 
(二) 本系依學生實際情形詳細查核後簽

章。 
(三) 證明書格式依考選部規定辦理。 

本條未修正 

同現行條文 十三、本要點經系務會議及院務會議審

議通過，送教務處檢核後實施。 

本條未修正 

 


